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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科院 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
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3 年 11 月至

2014年 3月，审计署对中科院 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

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根据中科院提供的资料，截至 2014年

10月底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如下：

一、预算执行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所属国家纳米科学中心（以下简称纳米中心）2012

年用已完工项目申报预算，套取财政资金912万元；物理研究所

（以下简称物理所）2009年重复申报项目，套取财政资金606万

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纳米中心和物理所已于 2014年 7月退回套

取的财政资金，上交中科院；中科院已商财政部统筹纳入预算

安排，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2008年以来，所属纳米中心、物理所、半导体研究

所、大气物理研究所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半导体所、

大气所和生态中心）扩大经费开支范围，在基本支出、课题和

项目经费中列支无关支出等15 826.84万元，其中2013年5757.59

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纳米中心、物理所、生态中心和大气所已



— 2 —

将扩大开支范围的资金归还原渠道，并调整了有关会计账目；

半导体所已将结余的测试资金归还原渠道，并调整了有关会计

账目，目前正在起草相关内部控制管理办法，规范所内课题测

试收费标准，细化成本核算。

（三）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未严格履行协议，提前从零余

额账户向其控股公司支付设备款 935.15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物理所已收回未在协议付款期内支付的款

项，今后将规范进口设备采购管理，完善进口设备的付款方式

和验收程序。

（四）截至2013年底，所属大气所和物理所有667个项目应

结题未结题，涉及金额3190.05万元；纳米中心和大气所有209

个已结题项目未及时结账，涉及金额6668.99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大气所、物理所和纳米中心已完成477个科

研项目结题结账，涉及金额5739.34万元。对尚未结题结账的399

个科研项目，中科院将尽快清理完毕。

（五）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未执行政府集中采购，自行采

购物业管理服务和办公家具，涉及金额1115.92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物理所加强了政府采购管理，2014年购买

的物业服务及超过规定额度的办公家具已按规定要求进行政府

集中采购。

（六）2013年底，所属生态中心决算报表中劳务费、委托

业务费支出不实，涉及金额5618.9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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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以上问题，生态中心已严格区分相关会计明细科目进

行核算，调整了有关账目。

（七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

1．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和大气所有 102人在无出国任务批

件的情况下持因私护照执行出国任务；物理所、大气所、生态

中心超预算列支出国费 884.47万元；院本级和所属生态中心 7

个出国（境）团组在非定点购票点购买机票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中科院、大气所制定了《国际机票报销规

则》、《大气物理研究所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等4项规章制

度，加强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；物理所成立外事工作办公室，

专门负责物理所出入境管理等事宜。

2．2012年和2013年，所属生态中心的3个出国（境）团组

中，2人擅自增加出访国家，9人擅自增加出访城市，21人擅自

延长境外停留时间共计79天；未经批准组织双跨团组，邀请自

然科学基金会1名工作人员持因私护照分别出访美国、加拿大，

承担其出国费用4.12万元，其中2013年2.46万元；2个团组超标

准列支出国费8.68万元，其中2013年2.46万元；将2013年出国费

6.10万元转嫁给挂靠单位中国生态学学会承担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生态中心制定了《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因公

出访手续办理流程》，加强管理；对未经批准组织双跨团组问题

进行认真检讨，对会议组织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，收回相关费

用；收回超标准支出的出国费，将转嫁的出国费用归还给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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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学会，并调整了有关账目。

（八）截至2013年底，院本级超编制配备公务用车17辆；

所属半导体所2011年以来违规占用参股公司公务用车2辆，其中

1辆超标准；物理所2012年无预算购置价值76.20万元的3辆公务

用车，且未执行政府集中采购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中科院将结合公务用车改革解决超编配备

车辆问题；半导体所已停止占用下属企业车辆；物理所加强了

预算执行管理，杜绝无预算购置公务用车情况再次发生，今后

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。

（九）会议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：

1．2013年，院本级未经批准召开 4个二类会议；所属物理

所在非定点饭店召开 4个会议、支出 26.35万元，其中 2个会议

在五星级酒店召开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中科院已按规定将2014年度计划召开的二

类会议计划送财政部审核会签后报国务院审批，并报国管局备

案；物理所通过会议传达、文件传达等形式，明确会议地点和

预算审批以及报销管理规定，严格按照会议费相关管理办法进

行会议政府采购，禁止到五星级酒店和名胜风景地召开会议。

2．2013年，所属大气所将1个研讨会的后半程议程安排在

游船上召开，26.02万元费用由收取的会议费和企业赞助费承担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大气所制定了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

所会议管理办法》，并对组织会议的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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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2013年，所属生态中心委托旅行社组织28名职工赴江苏

宜兴考察4天、北京游览1天，支出14.92万元，其中10万元以会

议费名义列支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生态中心已将扩大开支范围的经费全部退

回，并对组织会议的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。

4．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收取的会议注册费6.42万元未纳入

其法定账簿核算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会议承办方已将相关收支情况上报物理所。

5. 截至2013年底，所属半导体所将在往来款挂账的2010年

举办国际会议收取的注册费及广告费42.66万元，全部用于所内

职工劳务费、办公用品等支出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半导体所已规范相关收费行为，并调整了

相关会计账目。

二、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主要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、半导体所、生态中心等9家单

位部分领导办公用房面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50%，其中物理所

和生态中心主要负责人办公用房实际使用面积共计242平方米，

但向中科院上报为49平方米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中科院对物理所等9个单位给予了严肃批

评。截至2014年4月底，9个单位已对上述超标准占有、使用的

办公用房进行了腾退。同时，中科院正在起草《中国科学院领

导干部办公用房配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办公用房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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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（二）2012年，未经财政部批准，院本级自行批复所属大

气所拆除价值1095.51万元建筑物；所属物理所未经批准将该所

一栋应拆除的平房加层扩建，支出297万元；地质与地球物理研

究所（以下简称地质所）为变更科研办公楼用地性质，在项目

概算外支付给民营企业“规划立项程序审批服务费”466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大气所正在向财政部补报房屋拆除审批手

续；物理所正解决住宿人员的安置问题，待安置妥当后立即启

动对平房的后续腾退、拆除工作；地质所已责成研究所职能部

门停止执行项目合同，将已经支出的资金从基建支出调整到从

研究所自有资金列支。

（三）2011年至2013年，所属物理所和大气所购置的294.04

万元软件未纳入固定资产管理，其中2013年18.04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物理所和大气所已按要求将购置开发的软

件补记入库，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，纳入固定资产管理。

（四）截至2013年底，所属物理所2012年已投入使用基建

项目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，实际支出超概算2131.24万元，在该

项目中编造虚假接待业务，使用不合规发票报销15.40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物理所正在办理工程结算和决算工作；已

追回使用不合规发票报销的有关资金，同时要求所属各部门，

加强对报销票据的审核。

（五）2011年以来，所属物理所未经公开招标或化整为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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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避公开招标采购货物、服务和工程等，涉及金额1222.81万元；

2013年在没有工程计量结果的情况下报销工程款300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物理所对3名招标工作的负责人给予了行政

警告处分，并对相关业务进行了清理规范，通过复核工程量，

补报了工程进度付款审批表及工程款支付证书等相关资料。

（六）2012年，所属半导体所收取的房屋租金128.04万元未

缴纳房产税、营业税及附加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半导体所已于2014年5月按规定缴纳房产

税、营业税及附加。

（七）2009年至2013年，未经院党组批准，院本级、北京

分院、沈阳分院个别领导干部在中科院所属企业兼职，领取津

贴共计106.90万元，其中2013年25.20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中科院已按有关规定停止领导干部兼职取

酬，同时对兼任持股企业董监事人员进行了调整。


